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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組成及運作辦法第
二十條之一、第二十一條修正總說明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組成及運作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係於一百零三年一月九日訂定發布，並於一百零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及一

百零五年七月二十日修正發布。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國

際審查結論性意見」第七十七點，鼓勵課程綱要於學生有效參與下繼續

進行審查，且「兒童權利公約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各權責機關

落實結論性意見後續行動回應表」第七十七點問題分析部分，課程綱要

審議過程中應給予學生代表更多專業支持，並協助學生代表能充分反映

未參與課程綱要審議之廣大學生意見，爰修正本辦法第二十條之一、第

二十一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教育部得協助學生代表委員，蒐集相關人員對課程綱要內容之

意見。(修正條文第二十條之一) 

二、 增訂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組成及運作辦法第
二十條之一、第二十一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條之一  本部得應

學生代表委員之需要，協

助其蒐集專家學者及各

身分別與各級各類學校

學生對課程綱要內容之

意見。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教育部(以下簡稱

本部)得應學生代表委

員之需要，協助其蒐集

專家學者、各身分別及

各級各類學校學生對

課程綱要內容之意

見，其理由說明如下： 

(一)依行政院一百零八年

核定「我國兒童權利公

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

審查結論性意見」第七

十七點，已確立應鼓勵

課程綱要於學生有效

參與下繼續進行審

查，且「兒童權利公約

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

論性意見各權責機關

落實結論性意見後續

行動回應表」第七十七

點之問題分析部分表

示，課程綱要審議過程

中應給予學生代表更

多專業之支持，並協助

學生代表能充分反映

未參與課程綱要審議

之廣大學生之意見。為

使學生代表委員能充

分反映學生群體之意

見，宜提供適當之協

助。 

(二)查一百零五年六月一

日修正公布之高級中

等教育法第四十三條

之一規定，係將具教育

專業之專家學者、教師

組織成員、校長組織成

員、家長組織成員、其

他教育相關之非政府

組織成員及學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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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納為課程審議會非

政府代表之審議大會

委員。另於一百零五年

七月二十日修正發布

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課程審議會組成及運

作辦法，針對分組審議

會委員之組成，亦有類

似之設計。而現行課程

審議會之審議大會及

分組審議會之委員

中，除以專家學者身分

擔任委員者，係以其個

人身分提供專業審查

意見外，教師組織成

員、校長組織成員、家

長組織成員、其他教育

相關之非政府組織成

員及學生代表身分擔

任委員者，則係為強化

課程綱要審議之公正

性、嚴謹性及公開透

明，納入上開組織或學

生群體之意見，所置之

成員。 

(三)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課程審議會審議大會

及分組審議會學生代

表委員之設置目的，係

在於反映學生群體之

意見。惟與現行條文第

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六款規定之專家學

者及各類組織成員代

表擔任委員者相比，學

生代表較欠缺蒐集學

生群體意見之機制，為

使學生代表能充分反

映學生群體之意見，本

部宜提供適當之協

助，以落實高級中等教

育法第四十三條之ㄧ

立法目的。又除反映學

生群體之意見外，因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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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綱要之內容具有高

度專業性，亦得由具有

相關課程專業之專家

學者協助提供意見。 

(四)針對本部協助學生代

表蒐集專家學者及各

身分別與各級各類學

校學生對課程綱要內

容意見之方式，考量課

程綱要審議之議題，係

於課程審議會審議過

程，經與會委員意見交

流後逐步產生；學生代

表為參與課程綱要審

議，其就專家學者及各

身分別與各級各類學

校學生對課程綱要內

容意見之蒐集方式，應

視會議產生議題之不

同，而採合宜、有效之

方式進行，始能有效對

焦其關心之議題，並就

該議題作深入了解，進

而達到實效。以ㄧ百零

六年課程審議會學生

代表為審議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各領域、學科、群科課

程綱要為例，本部國教

署應學生代表委員需

求，協助辦理北、中、

南三場座談會，以蒐集

廣大學生之意見。 

(五)綜上，為落實高級中等

教育法第四十三條之

一立法目的及強化學

生代表之功能，爰增訂

本條規定。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五年七月十

五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五年七月十

五日施行。 

 

本次修正為少數條文修

正，爰增訂第二項，明定本

辦法修正條文之施行日

期，係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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